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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表彰對社會國家有特殊貢獻之校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之畢業校友，具下列條件之一，足為後學之楷模者，即具被推薦資格： 

一、公部門類：擔任總統、副總統，五院正副院長，中央政府部會正副首長，中央民

意代表，地方縣市政府首長，有卓越貢獻者。 

二、社會服務類：長期熱心社會公益、造福人群，曾獲政府機關表揚者。 

三、學術類：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內外相當等級民間單位或研究機構，或教育部

認可之一等國外大學教授職務，及國內大專院校教授，有傑出表現，獲國家表揚、

或獲國際級大獎者。 

四、人文藝術體育類：文化、藝術、體育界人士曾獲國內、外頒與獎章或表揚者。 

五、創新創業類：經營企業名列全國前一百大或自行創業有特殊成就者。有特殊創

新或發明，其作品或產品功能對社會國家有顯著貢獻，榮獲國家頒獎者。 

六、社會資源貢獻類：符合東海大學酬謝捐贈辦法第三條十款至十一款之規定者。 

七、其他：其他優良事蹟獲國家頒與獎章表揚者或行誼聲望品德足為後學楷模，能發

揚求真、篤信、力行或彰顯基督教立校精神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受推薦為候選人： 

一、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者。但受緩刑或易科罰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嚴重破壞本校校譽者。 

受頒者具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得撤銷其傑出校友榮銜。 

第三條  具前條規定資格之一者，得經校友或社會賢達三人以上，或單位機構法人，向本校傑

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提出推薦。其遴選資格經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

連續保留二年；每人被推薦次數不限，但當選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推薦者應於每年八月底前，填寫推薦表一份，寄送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第五條  本校設置「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負責審查並遴選當年度之受獎人，由校長(主任委

員)、各學院推選一人、校友代表四人組成。校友代表之產生，由校友總會推選二名，

學校邀請歷屆當選人二名擔任之。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不得被推薦為

候選人。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 

第六條  當年度被推薦者若在十二人或以內者，當選名額為五人。但被推薦者每超過三人，得

增加當選名額一人。遇特殊情形得不受前項之限制增加名額，最多以十人為限。 

第七條  本校於每年校慶慶祝會公開表揚傑出校友當選人，頒發獎牌乙面及傑出校友證。並將

傑出校友之光榮事蹟，登刊於東海刊物與發佈新聞稿。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